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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全市首个非羁押人员报告平台
打造非羁押诉讼模式“闵行样本”

超半数电信诈骗嫌疑人不足30岁
虹口检察院这场反诈发布会走进社区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2020 年至 2021 年 ， 虹口区人

民检察院共办理涉电信网络犯罪案

件 651 件 1113 人 ， 其中审查起诉

案件 294 件 507 人 。 值得注意的

是， 上述 507 名电信网络犯罪涉案

人员中， 年龄在 30 岁以下 、 文化

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均超过半数。 这

是记者近日从虹口检察院召开的打

击电信网络犯罪新闻发布会上获得

的信息。

当天， 检察机关走进广中路街

道社区， 现场发布涉电信网络诈骗

典型案例， 在互动中普及反诈防骗

知识。 虹口区人大代表、 22 名居委

会治保主任及部分社区居民、 企业

代表参与。

办理涉电诈案件651件

共同犯罪比例高

据虹口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柳文彬介绍 ， 2020 年至 2021 年 ，

该院共办理涉电信网络犯罪案件

651 件 1113 人， 其中审查逮捕案件

357 件 606 人 ， 审查起诉案件 294

件 507 人。

“自 2020 年 10 月全国开展

‘断卡行动’ 以来， 受理涉电信网

络犯罪案件明显增加 ， 在案件数

及人数上， 2021 年比 2020 年分别

上升了 58.7%和 50.4% 。 ” 柳文彬

说。

两年来， 虹口检察院积极贯彻

“少捕、 慎诉、 慎押” 和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 ， 2021 年相较于 2020

年， 不捕率上升 17.7%。 同时通过

多渠道追赃挽损， 在主要实行人员

未到案的情况下， 为被害人追赃挽

损到位超百万元。

据悉， 近两年来， 涉电信网络

犯罪案件呈现共同犯罪比例高， 上

下游犯罪交织， 形成黑灰产业链等

特征。

超半数嫌疑人不足30岁

不乏在校大学生

年轻人居多， 文化程度偏低 ，

是涉电信诈骗网络案件人员呈现的

特征。

发布会上介绍， 2020-2021 年，

虹口检察院审结的 507 名电信网络

犯罪涉案人员中 ， 年龄在 30 岁以

下、 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均超过

半数 ， 其中有 43 人年龄不到 20

岁。

“一些在校学生、 刚步入社会

的青年人， 受利益诱惑出售个人银

行卡、 电话卡等， 为网络犯罪提供

帮助， 有的甚至被发展为收售 ‘两

卡’ 的职业卡商。” 虹口检察院第

三检察部副主任曹婧介绍， 还有部

分低收入群体或失业、 无业人员被

“高薪” “兼职” 诱惑， 入职诈骗

集团担任 “业务员”， 或出租银行

卡、 收款二维码等， 为犯罪推波助

澜。

“我们也借此提醒广大年轻人

及在校学生， 在找工作或兼职时，

一定要注意分辨所在公司的性质，

尤其当应聘的工作是从事股票、 金

融理财等专业领域时， 可通过甄别

公司及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关从业

资格进行判断， 如发现公司存在异

常情况要及时退出， 或报警求证，

切勿越陷越深成为犯罪分子的帮

凶。” 曹婧说。

在办案中， 虹口检察院对不同

层级、 不同环节的犯罪嫌疑人坚持

区别化对待， 结合认罪悔罪态度、

退赃退赔等情况， 准确定性、 科学

量刑。

虹口检察院将打击重点对准团

伙负责人、 积极参加者和 “卡商”

“卡头”， 对初犯偶犯、 在校学生、

底层员工等落实少捕慎诉慎押， 不

捕不诉率分别为 30.9%和 4.7%。 同

时法院将认罪认罚从宽与落实宽严

相济、 督促退赃退赔相结合， 认罪

认罚适用率达 92%， 精准量刑采纳

率 96.7%。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闵行区人民

检察院联合闵行公安分局召开

“非羁押人员数字化智能监管” 新

闻发布会， 介绍了全市首个非羁

押人员报告平台相关情况。 记者

获悉， 自 2021 年 5 月适用至今，

已有 294 名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

的犯罪嫌疑人被陆续纳入 “云报

告” 平台进行监管， 无一脱漏管，

其中 144 人已完成监管， 该平台

的运行为非羁押诉讼模式提供了

经验。

据闵行检察院副检察长曹化

介绍， “云报告平台” 是智能化

监管平台， 搭载手机定位、 日常

打卡、 外出请假、 越界告警等功

能， 运用大数据监控系统， 对非

羁押人员实现 ‘云监管’”。

在纳入平台监管的犯罪嫌疑

人中， 从其人身危险性来看， 初

犯、 偶犯占比达 98%以上； 从认

罪态度来看， 自愿认罪认罚比例

达 100% ； 从监管地分布来看 ，

异地监管比例为 18.7%； 从社会

关系修复来看， 犯罪嫌疑人与被

害 人 达 成 赔 偿 谅 解 的 占 比

62.6%， 目前纳入 “云报告 ” 平

台监管的犯罪嫌疑人仍以轻刑 、

缓刑为主。

“以往， 对于在沪无固定工

作及住址的犯罪嫌疑人， 尽管情

节轻微， 但因为考虑到异地监管

的问题， 往往还是会选择强制羁

押， 这会造成一定的司法负累。”

曹化坦言， 云报告平台解决了这

一问题， 实现了非羁押人员实时

移动监管以及外省市犯罪嫌疑人

异地监管。

“犯罪嫌疑人每天于固定时

间段进行打卡， 自动上传其实时

定位供司法机关监管， 平台专管

员可通过后台随时查看犯罪嫌疑

人实时定位、 打卡记录并实时发

起点名通知， 以远程监管代替强

制羁押， 降低了监管成本， 减轻

司法负累。

针对在沪无固定工作及住址、

因生活成本较高欲返回常住地的

犯罪嫌疑人， 司法机关通过 “云

报告 ” 平台对其实行异地监管 ，

通过电子围栏功能自动将犯罪嫌

疑人监管地设置在其常住地， 监

督其不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并进

行日常打卡、 自动上传实时位置

信息， 保证随传随到。

记者获悉， 由于非羁押人员

监管期间全流程留痕， “云报告

平台” 还会自动统计各诉讼阶段

监管时长， 一旦超过预设时间即

发出预警提示， 督促承办人加快

办案进程； 同时对事实清楚、 证

据确实充分的案件 ， 设置 “14

天-10 天-10 天 ” 的标准化诉讼

周期模式， 从而大幅压缩诉讼周

期、 节约诉讼资源。

下一步， 闵行检察院与闵行

公安分局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

场， 运用法治智慧， 以 “云报告

平台” 推动数字化科技手段在司

法工作中的创新应用， 更好实现

惩罚犯罪与化解矛盾、 促进社会

和谐有机统一， 为推动闵行高质

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法

治保障。


